
 

 

 

 

 

 

 

机关各部、处、室，各学院、研究院（中心、所），各直属

单位，各附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经济赔偿暂行规定》

已经 2016年 6月 30日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

请遵照执行。 

 

 

陕西师范大学           

2016年 10月 31日         

                                                              

  校长办公室                            2016年 11月 1日印发  

陕师校发〔2016〕122号 



 

 

为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归口管理与分级负责制度，保障

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安全，提高设备运行与资产使用绩效，根

据财政部、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和《陕西师范大学国有资产

管理暂行办法》（陕师校发[2014]26 号）、《陕西师范大学固

定资产管理暂行办法》（陕师校发[2013]29 号）文件，结合

学校实际，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适用范围 

（一）教职员工和学生对学校国有固定资产均负有保管、

维护和爱护的责任和义务，各类学生也应模范遵守爱护公物

的相关规章制度。由于人为过错、过失造成固定资产财产损

失的，责任人须承担一定的经济赔偿责任。 

（二）本暂行规定所指固定资产类别，主要包括通用设

备、专用设备和家具、用具、装具，不包含房屋及构筑物、

图书资料、文物及陈列品和动植物（具体范围参见附件 1）。 

（三）凡按照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登记，价值在 1000

元以上的固定资产均适用于本暂行规定。 

二、责任认定 

（一）归口管理部门和使用单位对固定资产负有直接责

任，责任人主要包括单位分管领导、资产管理员、领用人或



实际使用人等。发生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等财产损失的，经

责任认定须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赔偿责任。 

（二）固定资产损坏、丢失事件发生后,使用单位与国

有资产管理处等管理部门应按职责分工和需要，成立调查组

或专家组，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评估财产损失程度，认定

责任范围。 

（三）由于过失或故意行为造成固定资产损坏，有下列

情况之一的，经调查研究认定，对照赔付标准责任人须承担

一定的经济赔偿责任: 

1.资产管理人员违反固定资产登记、出入库登记、年检

盘点和报失报损等项规章制度，造成固定资产损失、丢失的。 

2.资产管理人员或领用人，因私用公物、保管不当、擅

自处置，造成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的。 

3.工作人员违章操作，擅自拆卸，未经技术论证的改装，

未按规章进行正常维护与检修等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

损毁的。 

4.指导教师或实验员在指导学生实习、实验中，由于放

弃管理、指导错误造成仪器设备损坏、丢失的；学生在实习、

实验过程中不服从管理和指导，野蛮操作或未尽到保管责任，

造成仪器设备损坏、丢失的。 

5.因工作人员违反规章、失职渎职而发生失火、失盗或

水淹等安全事故，造成资产损毁、丢失的。 

6.未经资产管理部门和学校批准同意，使用单位或工作



人员擅自变卖、出租、外借造成固定资产财产损失的。 

7.因责任人其他过错行为造成固定资产损坏的。 

（四）由于不可抗力或学生过失行为，有下列情况之一

的，经调查认定，对照赔付标准责任人可免于或减轻经济赔

偿责任。 

1.由于不可抗力等难于预见的客观原因，如试制试验、

超期服役、正常损耗、供水供电故障、意外安全事故或突发

盗抢事件，以及当事人在实施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过程中发

生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的。 

2.由于学生缺乏实际经验或缺乏教师的指导管理，在校

学习活动中造成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的。 

三、赔偿标准 

（一）对于公用民用“两用”资产，主要包括台式计算

机、笔记本电脑、摄像机、录像机、照相机、打印机、扫描

仪、电视机、空调、电冰箱和便携电子通讯设备等，根据以

下主要情节，研究认定责任人的经济赔偿责任: 

1.损坏后经维修能够恢复正常使用的，责任人按照维修

费赔付。 

2.损坏后已无维修使用价值，丢失后无法追回，或虽经

追回但已无维修使用价值，根据损坏发生时的使用年限和原

值，责任人按照以下比例承担经济赔偿： 

使用年限＜2年，按原值 100%赔偿； 

2年≤使用年限＜4年，按原值 75%折算赔偿； 



4年≤使用年限＜6年，按原值 50%折算赔偿； 

6 年≤使用年限≤最低折旧报废年限，按原值 30%折算

赔偿； 

使用年限＞最低折旧报废年限，按原值 5%折算赔偿； 

对于因管理混乱、隐瞒不报、弄虚作假而无法确定固定

资产损失事件发生时间的，按购置原价进行赔偿。 

（二）对于单台件贵重仪器设备或成套设备（10万元≤

原值＜40万元）损坏，根据以下主要情节，研究认定责任人

的经济赔偿责任: 

1.经维修能恢复正常使用的，根据其使用年限所占折旧

年限比例，按维修费折价赔付。 

2.损毁严重或已无修复利用价值的，根据资产实际使用

年限与折旧年限所占比例，按资产原值进行折价赔付，但最

低赔付额不少于原值的 5%。 

（三）对于造成大型精密仪器（原值≥40 万元），根据

以下主要情节，研究认定责任人的经济赔偿责任: 

1.配套、附属设备及部件损坏，经维修能够恢复大型精

密仪器性能和正常使用，根据其使用年限所占折旧年限比例，

按照维修费折价赔付。 

2.对于损毁严重已无修复价值，或者即使维修也无法恢

复基本性能的，根据其使用年限所占折旧年限比例，按原值

进行折价赔付，但最低赔付额不少于原值的 1%。 

（四）固定资产使用年限、折旧年限及折旧赔付折算办



法： 

1.使用年限：使用年限＝购置时间－发生时间 

其中，时间不足 6 个月的按照 0.5 年计算，时间超过 6

个月不足 1年的按照 1年计算。 

2.折旧年限：折旧年限具体参照附件 1。 

3．折旧赔付折算办法： 

 

折旧赔付额＝原值或维修费（元）×
折旧报废年限

使用年限—折旧报废年限
  

 

（五）造成机动车、专用作业车辆损坏、损毁、被盗、

丢失的，原则上，参照上述办法处置赔付。考虑到机动车资

产的特殊性，其中： 

1.属于机动车正常使用期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或丢失

的，按照道路交通法规、交警部门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判

决书和保险理赔结果等处置。 

2.属于公车私用，擅自外借、外租，或在学校、单位正

常业务用途之外的其他用车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或遭遇盗

抢、丢失的，根据公安交警、运政部门责任认定书、人民法

院调节、判决书和保险理赔结果，由责任人、实际驾驶人承

担保险理赔之外的车辆、人员损失赔付费用。 

四、处理权限 

按照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原则与被损固定资产原值范围，

按照以下权限处理： 



（一）固定资产原值＜5 万元，由资产使用单位组织鉴

定，并确定处理意见和具体赔付额，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

后执行。 

（二）5万元≤固定资产原值＜10万元，由资产使用单

位提出处理意见，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批后执行。 

（三）10 万元≤固定资产原值＜40 万元，由资产使用

单位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实验设备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组

织鉴定，其它设备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鉴定，提出初步处

理意见，报分管国资工作校领导审批后执行。 

（四）40万元≤资产原值＜100万元，由资产使用单位

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实验设备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组织鉴

定，其它设备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鉴定，提出初步处理意

见，报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定后执行。 

（五）100 万元≤固定资产原值＜500 万元，实验设备

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组织鉴定，其它设备由国有资产管理

处组织鉴定，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报学校党委常委会审定后

执行。 

（六） 固定资产原值≥500万元，实验设备由实验室建

设与管理处组织鉴定，其它设备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鉴定，

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后，上报教育部

审批。 

五、处理程序 

（一）固定资产损失事件发生后，使用单位应立即开展



调查处理工作，负责向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处等归口管理部门和分管校领导、联系校领导汇报。 

（二）相关部门和单位须在损失事件发生后的 10 个工

作日内形成书面情况报告和处理意见，填写《陕西师范大学

固定资产报损申报表》（见附件 2）。若遇情况复杂，涉及刑

事、民事责任，难于在规定时间内形成正式处理意见的，也

应在 5个工作日内先行上报书面情况报告。 

（三）发生固定资产特重大财产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在

40万元以上的，经分管资产工作校领导同意，由学校成立联

合调查小组统一进行调查处理。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

构，进行损坏原因调查认定与财产损失评估鉴定。 

（四）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经济赔偿意见确定后，由国

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在 3 日内书面送达使用单位和责任人，

由责任人向财务处缴纳赔偿金，赔偿金纳入学校设备维修费。 

（五）责任人为一人的，具体赔付由一人承担赔付金；

责任人在二人以上的，具体赔付由相关责任人分担赔付金。 

（六）责任人应在接到处理意见后的次月内完成赔付。

对于赔付金额较大，责任人难于一次性承付赔偿的，当事人

可申请分期赔付。具体可由当事人提出个人申请，经与所在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处协商同意后按协议执行。 

（七）造成固定资产损毁、报废或无法追回的，按照赔

偿办法处理完结后，使用单位须及时到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

固定资产报废核销手续。 



六、其他 

（一）对造成严重损失的责任人除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外，

学校将按照国家有关文件和学校人员奖惩和岗位责任制，追

究责任人和管理使用单位的行政责任。 

（二） 各单位、各部门应积极配合，各负其责，认真

调查认定资产损失的性质和原因，未经认定处理，不得安排

正常经费渠道进行维修、报损报废。 

（三）固定资产损坏、丢失发生后，各单位、各部门应

及时处置，尽力挽回损失。因处置不力、拖延不报、弄虚作

假、推卸责任而造成进一步损失的，学校将对有关单位、人

员从严处理。 

七、本暂行规定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八、本暂行规定经 2016年 6月 30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

过，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部分固定资产最低折旧报废年限参照表 

2.陕西师范大学固定资产报损处置申报表 

 

                                  

 

 

 

 

 

 



附件 1：部分固定资产折旧报废年限表 

序号 类别 设备名称 最低折旧报废年限 

一、通用设备 

1 
计算机 

设备 
服务器、网络、终端、存储设备等。 8年 

2 
办公自动

化设备 

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摄像机、照相

机、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和移动

电话等。 

8年 

3 运输设备 
小客车、大客车、货车、专用作业车

辆。 

小客车：15年/60万公里 

大中型载客车：20年/50 万公里 

载货车：15年/30万公里 

专用作业车：15年/15 万公里 

4 机械设备 

锅炉、液压机械、金属加工设备、泵、

风机、气体压缩机、气体分离及液化

设备、分离及干燥设备、中央空调设

备等。 

10年 

5 电器设备 

电机、变压器、电源、音响、灯光设

备和电视机、空调机、电冰箱、洗衣

机、热水器等生活用电器等。 

8年 

6 电子设备 

仪器仪表、无线电、通信、卫星导航、

计量标准具、测试仪器设备和广播电

视电影设备等。 

8年 

二、专用设备 

7 文艺设备 
乐器、演出服，舞台灯光音响器材、

设备，娱乐设备等。 
8年 

8 体育设备 体育器材、检测设备、健身器械等。 8年 

9 安防设备 
消防设备、器材，监控设备、门禁系

统、安检设备，无线电通信设备等。 
8年 

10 其他设备 
教学多媒体设备、教具、标本模型、

卫生医疗设备、食堂厨房设备等。 
8年 

三、家具、用具、装具 

11 家具 

板木家具,塑料家具 10年 

竹制家具、实验台 15年 

金属家具, 实木家具 20年 

12 用具 黑板,灯具,炊具,工具,办公用具 8年 

13 装具 服装,地毯,帐篷,被褥,室内装具 6年 



附件 2： 

陕西师范大学固定资产报损赔偿申报表 
申报 

单位 
 分管 

领导 
 

报损

资产 
设备：                型号：           登记代码： 

原值：         （元） 数量：           购置时间： 

主 

要 

情 

况 

（情况报告可另附页说明） 

责 

任 

人 

姓  名 职称、职务（岗位） 相 关 责 任 

   

   

   

   

所 

在 

单 

位 

意 

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资 

产 

归 

口 

管 

理 

部 

门 

意 

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国 

有 

资 

产 

管 

理 

处 

意 

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分 

管 

校 

领 

导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处理

结果

备注 

 

 


